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公屋上樓遙遙無期    三年「上樓」承諾破產
籠屋板房居民會見房屋署 商討公屋輪候與編配問題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與板房套房居民於4月14日會見房屋署助理署長，要求增建公屋及縮短輪候時間。最近房屋政策討論熾熱，壓抑樓價及復建居屋成為城中熱話，然而基層市民蝸居私樓問題卻被忽視，基層市民無力置業，最大希望就是盡快入住公屋，然而現時公屋政策令他們上樓無期，輪候時間遠超過三年，政府的「三年上樓」承諾徹底破產。
房委會多次重申維持平均公屋輪候時間大約三年的目標，但現時公屋單位嚴重供不應求，公屋輪候個案由2010年3月的129000激增至12月的145000宗，增幅高達12.4%。但過去數年房委會每年編配的公屋單位僅約20,000，完全不能滿足基層市民的需要，而且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依然將未來公屋興建量維持在每年15000個單位，繼續漠視基層住屋問題。房委會又設置「配屋時至少一半家庭成員居港滿七年」和「配額與計分制」等不合理規定，使新移民家庭和非長者單身人士深受歧視，輪候時間更加漫長。房委會亦在計算輪候時間時亦把上述兩類人士排除在外，反映了「三年目標」並未全面實現。本會政策問題分析及建議如下：
政策問題
1. 津貼無份上樓無期  政府漠視「N無」市民
過去四個財政預算年度，政府曾多次向市民「派糖」，例如派發電費津貼、發放額外綜援、減免公屋租金、減免差餉等，均不能惠及租住私人樓宇、輪候公屋的非綜援低收入戶，使他們慘成「N無」戶。這群基層市民多為在職貧窮人士，以微薄收入租住租金相對高昂的板房、套房、天臺房等不適切居所，生活環境惡劣，經濟負擔極大。然而政府在制定財政預算案利民紓困措施時，卻多次漠視他們的困境，在公屋政策方面亦未能給他們有效支援。加上近期香港通脹問題嚴重，「N無」市民不堪重負，民怨沸騰。 
2. 整體公屋建居量不足　輪候個案數月激增12%
從2006年年底至2010年年底，公屋輪候個案從106600激增至145000宗，四年間增幅超過36%。僅從2010年3月至12月，輪候個案就從129000增至145000，這九個月間的增幅更高達12.4%。這些數字反映了過去多年來公屋的供應，未能有效回應香港基層市民不斷增加的住屋需求，致使公屋輪候冊累積申請人日趨增多。然而，房委會仍宣佈未來五年的公屋年均興建量維持在1.5萬個單位，繼續漠視基層困境，基層市民上樓無期。
　　
另一方面，房委會又於本年4月1日起上調輪候冊入息和資產限額，房委會估計至少有2.5萬私人樓宇租戶將會受惠於新限額，此舉原意甚好，讓更多基層市民得以輪候公屋。然而，公屋興建量未有相應增加，令輪候時間延長。
3. 「七年限制」漠視新移民家庭住房需要 
　　現時公屋「配屋時至少一半家庭成員居港滿七年」的規定使大量輪候戶因未符合上述規定而輪候公屋超過七年。截止2010年3月仍有8400宗申請個案因未符合上述規定而被凍結，其中包括約3900名兒童。這一規定使新移民家庭的輪候時間延長，被迫蝸居生活環境惡劣的板房套房。而且這規定更使香港人與新移民之間劃下無形界限，令新移民感覺被社會歧視，更難融入香港主流社會。
4. 「配額與計分制」歧視非長者單身申請人
　　過去多年公屋政策一再歧視單身居民， 2005年政府以太多單身公屋申請有濫用情況為由實施非長者單身申請計分制，更規定編配予非長者單身申請人的單位為所有公屋編配單位的8%，以2000個單位為上限。直至2010年12月底，輪候冊上已累積60300宗非長者單身申請個案，佔整體輪候冊申請個案的42%，但房委員卻以「配合小組委員會之間的決定」為藉口，繼續將編配給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單位比例維持在8%，進一步漠視非長者單身人士
　　另一方面，非長者單身人士在輪候期間加入家人一同申請，輪候時間只會以半數計，並以不超過18個月為限。非長者單身人士原來的輪候時間已比起一般家申請長，此規定令單身人士在加入家庭成員後，總輪候時間較一般家庭申請長，嚴重剝削非長者單身人士的住屋權。
5. 配屋時間缺乏明確期限
　　房委會雖然在政策上給予公屋輪候人士三次選擇機會，但現時公屋輪候時間的計算卻是從發出輪候號碼當日起至第一次配屋為止，對於第一次配屋後每兩次配屋之間的輪候時間，房委會則無具體規定期限。本會所接觸的不少居民就在放棄第一次配屋後，遙遙無期地等候第二次和第三次配屋，一些居民甚至在放棄第一次配屋後輪候超過一年而未獲第二次配屋。
6. 一般家庭申請市區公屋受限制
　　現時只有家有長者的申請人才能選擇市區公屋單位，致使無長者一般家庭不能選擇位於市區的公屋單位。這些家庭多從事清潔、餐廳服務員、廚房雜工等低技術工種，工作機會集中於市區。對他們而言，選擇偏遠地區的公屋單位就意味著失去工作，又或以微薄收入支付高昂交通費到市區就業，這無疑令他們的生計更加困難。
7. 分區太廣，獨立屋選擇受限，長著難獲合適安置 
　　現時配屋區域選擇過廣，例如市區包括九龍和港島，令長者獲配遠離原本生活區域的單位，由於擔心失去支援網絡，難以適應新生活而拒絕上樓。另外，不少長者由於獲配廚廁共用的「長者住屋」，擔心與他人產生摩擦而拒絕入住。而2006年5月資料顯示，「長者住屋」的平均拒絕入住率高達84%，大部份長者因拒絕入住而被扣一次機會。雖然房委會已經表示若長者申請人在第一次配屋後表明不願意接受「長者住屋」，他們不會再次被配到「長者住屋」，但長者仍然不能於遞交公屋申請時就表明配屋意願，引致不少長者浪費配屋機會，拖長上樓時間。
政策建議
      1. 增建公屋，真正實現「三年目標」
　　房委會應將公屋年均興建量增加至三萬五千個單位，同時在計算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時囊括非長者單身人士以及被凍結帳戶的新移民人士的輪候時間，儘快公佈整體輪候時間，真正實現「三年目標」。
2.  取消「七年限制」，一視同仁協助新移民
　　新移民群體是香港社會中弱勢而無助的一群，房委會應取消「七年限制」，讓新移民群體與其他香港居民平等分享社會福利資源。
3.  取消「配額與計分制」，增加編配額；單身加名應不延遲
　　房委會應取消單身人士計分制及增加單身公屋編配額，公平對待單身人士申請。而且單身人士在輪候期間加入家庭成員，原先的輪候時間應完全計算在內。
4. 具體規限配屋時間
　　房委會應進一步完善公屋輪候制度，具體規限會見房屋主任後的配屋時間和每兩次配屋之間的時間差，令基層市民能夠清晰掌握配屋時間，縮短輪候時間。
5. 取消三次分開配屋方法，採用自選單位方法
　　房委會應在申請人選屋時，一次過讓申請人選自行擇三個單位，縮短申請人在多次配屋之間的等候時間，減省行政程序。
6. 全面開放市區公屋申請
　房委會應增建市區公屋，全面開放市區公屋申請，協助基層市民選擇有利就業公屋單位。
7. 增加公屋區域選擇
　　房委會應再細分現有區域選擇(如市區分開九龍及香港，或細分為新界東、新界西、九龍東、九龍西等)，讓申請人可更準確選擇理想區域，減少因重複而造成的行政成本。
 8. 提供長者獨立公屋選擇
　　房委會應在申請表上為長者提供「獨立住屋」選擇或在配屋會見房屋主任時詢問長者意願，減少長者輪候時間，也減少房委會因重複派屋而造成的行政成本。
9. 推行租金津貼，協助公屋輪候戶
　　房委會應為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輪候戶提供租金津貼，協助低收入居民減輕住房方面的經濟負擔。 

10. 提供上樓搬遷津貼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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